
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的收缴、使用、管理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中国红十字会会员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按规定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会费是红十字

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第三条 会费的收缴、使用与管理应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

出、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会费分为个人会员会费和团体会员会费。

第五条 会员缴纳会费依据《中国红十字会会员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实行分级管理。

第二章 会费的收缴标准及程序

第六条 个人会员会费，由所属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收缴。团

体会员会费，由批准其为团体会员的红十字会收缴。

第七条 会员按年度缴纳会费，入会时间不足１年的，按１

年缴纳。新入会的会员应在获得入会批准后的３０个工作日

内缴纳当年会费。

第八条 个人普通会员的年度会费不低于１０元；个人特别

会员需一次性缴纳或累计缴纳会费１０００元以上，并能履



行会员义务；个人永久会员需一次性缴纳会费或累计缴纳１

００００元以上，并能履行会员义务。

团体普通会员年度会费不低于１０００元；团体特别会

员需一次性缴纳或累计缴纳会费１００００元以上，并能履

行会员义务；团体永久会员需一次性缴纳或累计缴纳会费１

０００００元以上，并能履行会员义务。

第九条 对缴纳会费确有困难的个人会员，经所属红十字会

基层组织研究，可以减免会费，报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

红十字会备案。

第十条 红十字青少年会员是特殊的个人会员，可自愿缴纳

会费，数额不限，由学校红十字会收缴。

第十一条 红十字会收缴会费后要及时予以登记，可向会员

开具合法收据。鼓励各级红十字会探索和采取科学有效方式，

为会员提供便捷安全的会费收缴服务。

第三章 会费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二条 会费由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门统一管理。会费的

收缴、上缴等具体管理工作由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门承

担组织建设职能的内设机构承办。

第十三条 会费的具体财务工作由各级红十字会内设的财

务机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所在单位财务机构代办，指定专

人负责，实行会计、出纳分设。会费的财务管理按照民间非

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会费使用须经各级红十字会及基层组织集体研

究决定。会费必须应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如慰问困难会员、

组织会员参加活动、制作、发放会员证、章等以及开展与红

十字会宗旨相一致的人道救助和服务活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和具备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收缴的会费，应单独设立银行账户，实行

专户管理。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对其所属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收缴托管的会费，应建立收支明细账目，在账户中实行分账

核算。

第十六条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将收缴会费的２０％上缴

上级红十字会，８０％用于红十字会基层组织，使用时由红

十字会基层组织制定使用预算，报上级红十字会批准后实施。

县、地（市）、省级红十字会应将收缴会费的２０％逐

级上缴上一级红十字会，８０％用于本级红十字会。

全国性行业红十字会应将收缴会费的２０％上缴总会，

８０％用于本会。

第十七条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在当年６月底前向县级红

十字会上缴会费，县级红十字会应在当年７月底前向地（市）

级红十字会上缴会费，地（市）级红十字会应在当年８月底

前向省级红十字会上缴会费，省级红十字会和全国性行业红

十字会应在当年９月底前向总会上缴会费。

第十八条 各级红十字会的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要向

会员公开，向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报告。



第十九条 各级红十字会每年向上级红十字会报告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情况。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红十字会要接受上级红十字会对会费

收缴、使用与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红十字会，各行业红十字会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

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修改、变更、解释权属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红十字会

会费管理办法》（红总字〔２００９〕８９号）同时废止。


